桃江县2024年度殡葬工作

绩效评价报告

桃江县民政局

（2025年3月30日）

为扎实开展殡葬工作，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保障特殊困难群众的基本丧葬权益，体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33号）文件精神，我局组织实施了2024年度殡葬工作绩效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湘民发〔2012〕58号)、中共桃江县委办公室、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桃办发〔2019〕6号）设立该项目。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保障特殊困难群众的基本丧葬权益，体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在全县推动殡葬改革，启动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工作，并对具有我县户籍，死亡后按殡葬法律法规火葬，未享有国家或单位丧葬费补助的城乡困难群众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费对象具体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以及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确认的无名尸体。

二、2024年度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2024年殡葬工作资金安排情况。2024年县本级配套殡葬事业费27万元，惠民殡葬改革补助38.6528万元，殡葬非税收入体制结算308.12万元。

（二）2024年殡葬工作资金使用情况。至2024年12月底，全县共为318具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提供免费基本殡葬服务，补助资金65.6528万元。殡仪馆运营支出308.12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一是组织机构健全。全县殡葬工作具体由县民政局负责，涉及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县殡仪馆。二是实施依据完善。主要执行文件有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湘民发〔2012〕58号)、中共桃江县委办公室、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桃办发〔2019〕6号）。

2.项目管理情况。项目管理规范，实施程序到位。由县民政局提出预算，县财政局进行审核，县财政局审核拨款。

四、项目社会综合效益情况和绩效自评结论

通过对殡葬工作的综合调查来看，全县积极宣传殡葬改革法律法规，大力推行“绿色殡葬、阳光殡葬、惠民殡葬、和谐殡葬”，保障了城乡困难群众死亡后的基本丧葬权利。殡仪事业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一是形成较为科学、全面的高标准资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体系表全面评价了项目在资金使用和工程管理方面的实施情况，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影响的效益情况，各项指标权重设定基本正确反映了指标内容对整个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可重复评价性。二是本次绩效评价不仅分析评价了项目财政资金支出效益情况，而且为科学使用评价结果，指导今后项目更好开展提供了参考，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使用，加强建设管理薄弱环节，落实资金问效机制，促进义务教育保障经费项目持续健康发展。三是为更好地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积累了经验。四是殡葬工作是一件福泽百姓的民生工程，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过各项指标的认真评价和综合评审，我县殡葬工作绩效自评等次为“优秀”。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局殡葬工作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在于促进部门高效履职。同时，了解2024年度我局殡葬工作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情况、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

（二）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深化殡葬改革，对照《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加快推进殡仪馆新馆建设进度。指导乡镇农村公益性公墓完成后续建设工作。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完善殡葬惠民政策体系，深入开展殡葬政策法规宣传，深化“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活动，突出党员干部带头，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发挥基层红白理事会作用，倡导群众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推动全县形成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殡仪馆非税收入为执收成本，火化遗体等费用基本为零利润，殡仪馆也未配工作经费，运转困难。

2、群众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间难以改变。

（二）建议与措施

1、建议县财政适当配备殡仪馆的运转经费，我局也将扩展服务项目和规范服务标准，对收取的非税收入严格管理，确保预算，筑牢民生底线。

2、加大殡葬改革宣传，加大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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